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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分配及管理办法 

 

内政部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台内营字第○九二○○八四八二九号令订定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住宅，系指各级政府及公益社团于紧急命令期间提供灾区居民居住之住所。 

第三条  临时住宅居住资格系指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前经分配居住于临时住宅之现住户。但

已完成住宅重建、重购或已另行安置者，不在此限。 

第四条 临时住宅得经灾区县（市）政府申请，并经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同意后，转

为各种灾变之紧急救难中心或弱势族群之安置屋。 

县（市）政府提出前项申请时，应同时提出安置计划，载明分配对象、分配方式及其它必要事项。 

第一项安置屋之管理，适用本办法之规定。 

第五条  临时住宅之分配及管理由乡（镇、市、区）公所办理，并负责办理下列事项： 

一、临时住宅之管理、维护及整并。 

二、指导成立临时住宅管理委员会。 

三、不定期派员督导临时住宅管理委员会之运作情形。 

四、清查临时住宅使用情形。 

乡（镇、市、区）公所应将临时住宅整并及异动情形造册列管，并送县（市）政府备查；县（市）政

府于必要时，得派员督导。 

第六条  经分配居住临时住宅者，应填具切结书及借住契约后进住。 

前项契约约定之居住期间不得逾一年。居住期间期满仍有继续居住必要者，应另订新约。 

第七条  临时住宅住户为处理共同事务，得成立管理委员会，综理临时住宅住户之生活辅导、服务、安

全、管理及协调等相关事项，并定期向乡（镇、市、区）公所及县（市）政府陈报管理委员会会议决

议纪录。 

管理委员会委员由该区临时住宅住户推选五人至九人担任，并由管理委员互推一人为主任委员，主任

委员对外代表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委员如有出缺时，由临时

住宅住户推选产生，递补剩余任期。 

第八条  临时住宅住户应自行负担单独使用部分之水费、电费、瓦斯费及其它所需费用，并应共同分摊

住户共同使用部分生活所需之水费、电费、瓦斯费及其它所需公共费用，分摊方式由全体住户决定。 

第九条  临时住宅住户应共同维护临时住宅之公物、公共设施及环境资源，并应遵守本办法及其它相关

法令规定。 

第十条  临时住宅内不得任意增设、使用耗电负载过大或危险性之电器及瓦斯炉具用品。 

第十一条  乡（镇、市、区）公所每二个月至少应清查临时住宅使用情形一次；临时住宅住户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乡（镇、市、区）公所得随时终止契约收回临时住宅： 

一、将临时住宅作非法使用者。 

二、将临时住宅出（分）租、转借、调换、转让者。 

三、将临时住宅增建、改建、搭盖违建、改变原状式样、经营商业或作居住以外用途者。 

四、经查有丧失临时住宅居住资格者。 

五、有侵占或破坏空置临时住宅、聚赌、吸毒、妨害风化、窃盗、收受或收买赃物或其它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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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属实者。 

六、违反契约之约定者。 

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接受各界捐款、收益、公共费用及其它经费，应设专款账户保管；其动支并应召

集全体住户开会，并经全体住户数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住户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每一住户

有一表决权，住户因故无法出席时，得以书面委托他住户代理出席。但每户以受托一户为限。 

前项专款账户应由管理委员会互推三名委员共同具名开立账户，设置账册，并应送乡（镇、市、区）

公所备查；捐款之运用除依捐赠单位指定用途外，应全数使用于临时住宅之救助、活动举办及公共事

务等用途。 

第十三条  临时住宅之公共设施维修，由管理委员会或推举住户代表一人向乡（镇、市、区）公所或县

（市）政府提出申请，经乡（镇、市、区）公所或县（市）政府评估确有需要后，依相关规定办理维

修。 

第十四条  临时住宅住户应于契约规定居住期间届满时迁出，并返还临时住宅；其未清理之物品视为抛

弃，径依废弃物处理。 

第十五条  乡（镇、市、区）公所得于清查临时住宅居住情况后，为必要之整并安置；无人居住且无分

配使用需要者，应立即断水、断电、上锁，并加强巡查。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定书、表格式，由内政部定之。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